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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OF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TLS/8 

MADE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hapter 131) 

 
 

I. Amendment to Matters shown on the Plan 
 

Item A - Rezoning of a site at Ta Ku Ling from “Green Belt” to “Residential 
(Group C)7” (“R(C)7”) with stipulation of non-building area 
restriction. 
 

 
 

II. Amendments to the Notes of the Plan 
 

(a) Revision to the “R(C)” zone to incorporate ‘Social Welfare Facility (on land 
designated “R(C)7” only)’ under Column 1, and to correspondingly replace 
‘Social Welfare Facility’ under Column 2 by ‘Social Welfare Facility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Revision to the Remarks for the “R(C)” zone to incorporate 

“R(C)7” sub-area with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and minor relaxation clauses. 
 

(b) Deletion of ‘Market’ from Column 2 in “Residential (Group D)” and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s. 

 
(c) Revision of ‘Shop and Services’ to ‘Shop and Services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in Column 2 of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 or Community” zone. 
 

(d) Revision of the exemption clause for “filing or excavation of land” in the Remarks 
for the “Conservation Area” zone such that public works co-ordinated or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and maintenance, repair or rebuilding works are 
exempted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planning permission.  

 

 

 
Town Planning Board 

 
25 Febr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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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Representers and Commenters in respect of
Draft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K-TLS/9

I. List of Representers

Representation No.
(TPB/R/S/SK-TLS/9-)

Name of Representer

R1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長春社)
R2 Mary Mulvihill
R3 Fung Kam Lam
R4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II. List of Commenters

Comment No.
(TPB/R/S/SK-TLS/9-)

Name of Commenter

C1 Designing Hong Kong Limited (創建香港)
C2 Mary Mulvi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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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o address departmental comments.    

 

19.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defer a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as requested by the applicant pending the submission of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applicant.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the applica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for its 

consideration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of fur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applicant.  If the further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was not substantial and 

could be processed within a shorter time, the application could be submitted to an earlier 

meeting for the Committee’s consideration.  The Committee also agreed to advise the 

applicant that two months were allowed f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mission of further 

information.  Since it was the fourth deferment and a total of eight months had been allowed 

for the submission of further information.  It was the last deferment and no further 

deferment would be granted. 

 

 

Sai Kung and Islands District 

 

Agenda Item 5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TLS/8 

(RNTPC Paper No. 1/22) 

 

20.  The Secretary reported that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K-TLS/8 (the OZP) involved the rezoning of a site at Ta 

Ku Ling (the Site) from “Green Belt” (”GB”) to “Residential (Group C)7” (“R(C)7”) for 

privat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AECOM) was the 

consultant of the engi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 undertaken by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to 

assess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d declared interests on the item:  

 

Mr K.K. Cheung  -  his firm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AECO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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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H. Hau -  having pas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AECOM.  

 

21.  As Mr K. K. Cheung and Dr C.H. Hau had no involvement in the amendment 

item,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22.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Ms Caroline T.Y. 

Tang 

 

-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r/Sai Kung and 

Islands (DPO/SKIs)  

 

Ms W.H. Ho  

 

- Senior Town Planner/Sai Kung and Islands 

(STP/SKIs) 

 

Miss Melissa C.H. 

Kwan 

 

- Town Planner/Sai Kung and Islands 

(TP/SKIs) 

 

Highways Department (HyD) 

Mr Cheng Wun Chee 

 

- Senior District Engineer/ General (2) 

23.  With the aid of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Ms W.H. Ho, STP/SKIs,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and the Notes of the OZP, 

the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consultation conducted and department com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were as follows: 

 

(a) rezoning a site (about 2.55ha), which comprised two portions (Areas (a) 

and (b)) and was mainly on government land except a private lot (i.e. Lot 

264 in D.D. 223), from “GB” to “R(C)7” with a maximum gross floor area 

(GFA) of 23,466m2 in Areas (a) and (b) and a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BH) of 7 storeys (24m) in Area (a) to facilitate a private res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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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with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b) amending the Notes and the Remarks for the “R(C)” zone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and non-building area restriction for the “R(C)7” 

sub-area; and 

 

(c)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tally with the latest updates to the Master 

Schedule of Notes.   

 

24.  As the presentation by PlanD’s representative had been completed, the Chairman 

invited questions from Members.  Some Members rais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 whether the existing private lot within the Site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b) whether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technical assessments conducted for the 

current OZP amendment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OZP 

amendments of similar nature, such as the Ma On Shan (MOS) OZP; 

 

(c) the number of trees that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and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to preserve the two flora species with 

conservation value identified within the Site; 

 

(d)  whether Ta Ku Ling San Tsuen (TKLST) Access Road, which was 

currently connecting to the Site, would be widened to serve as access to 

the Site; and 

 

(e) whether extensive site formation works would be required for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s shown in the indicative development 

scheme.  

  

25.  In response, Ms Caroline T.Y. Tang, DPO/SKIs, PlanD, made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a) the existing private lot within the Site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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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wner of the private lot would 

be allowed to redevelop the lot up to its existing GFA.  Besides, the 

future developer of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provide permanent free pedestrian and road accesses to the 

private lot; 

 

(b) various technical assessments had been conducted by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cluding a Tree Survey by Lands Department, a Visual 

Appraisal and a Landscape Assessment by P lanD, and an Engi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 (EFS) for the Proposed Road Works by HyD which 

included Tree Survey,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Environmenta l 

Assessment,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Geological and Geotechnical 

Appraisal, etc.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s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Paper and most of the technical reports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attachments of the Paper.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s conducted for the current OZP amendments were 

similar to those for amendments to other OZPs with similar scale of 

development proposal.  For the MOS OZP, since it involved quite a 

number of housing sites as compared with a single housing site on the 

subject OZP, more detailed tre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with 

compensatory planting proposed;  

 

(c) according to the Tree Survey conducted by LandsD and the estimation of 

PlanD, there were about 700 trees of common species within the Site. 

Based on the initial assessment under the EFS for the Proposed Road 

Works conducted by HyD, 152 trees might be affected by the indicative 

road scheme in Area (b).  Nevertheless, the actual number of trees that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could only be ascertained 

by the future developer at the detailed design stage of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nd road scheme.  To minimise adverse 

landscape impact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tree preservation and 

compensatory planting proposals would be implemented by the future 

developer and tree preservation clause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land 

sale conditions at the land dispos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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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everal options of providing access to the Site, including the option of 

using TKLST Access Road, had been explored under the EFS for the 

Proposed Road Works conducted by HyD.  The widening of TKLST 

Access Road was not considered a preferred option as land resumption 

would be required for road improvement works so as to meet the public 

road standard, which would affect the adjacent privat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and graves.  In this regard, a new access road and 

pedestrian facilities were hence proposed in Area (b) to serve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nd  

 

(e) while extensive site formation works and the need for retaining wall were 

not anticipated for th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e future developer would 

need to conduct geotechnical assessment and natural terrain hazard study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site formation works.  Relevant requirements 

would also be incorporated in the land sale conditions of the Site.   

 

26.  The Chairman sai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requirements for detailed technical 

assessments for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he land sale conditions 

and subject to the scrutiny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fter the plan-making process 

was completed.  Members generally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on the 

OZP.   

 

27.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 agree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K-TLS/8 as shown on the draft Tseng 

Lan Shue OZP No. S/SK-TLS/8A at Attachment I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as S/SK-TLS/9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of the Paper a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d 

 

(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 (ES) at Attachment IV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Tseng Lan Shue OZP No. S/SK-TLS/8A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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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umbered as S/SK-TLS/9 upon exhibi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 and objectives of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n the OZP and the revised ES will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draft OZP.” 

 

28.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s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Mr K. K. Cheung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The Chairman thanked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or their attendance to answer 

Members’ enquiries.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Ms W.H. HO and Ms Jane W.L. Kwan, STPs/SKIs,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Agenda Item 6 

Section 16 Application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A/SK-CWBS/41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in 

“Green Belt” and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Zones, Lots 26 S.D. 

and 27 S.B in D.D. 233, Leung Fai Tin, Sai Kung 

(RNTPC Paper No. A/SK-CWBS/41)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29.  With the aid of some plans, Ms W.H. Ho, STP/SKIs,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tion,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departmental and public comments, 

and the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and assess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did not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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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西 貢 區 議 會  

房 屋 、 規 劃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二 零 二 一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日 期 ︰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星 期 二 ) 

時 間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出 席 者  出 席 時 間  離 席 時 間  

方 國 珊 女 士  (主 席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中 午 十 二 時  

張 展 鵬 先 生  (副 主 席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陳 耀 初 先 生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周 賢 明 先 生 ， BBS，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張 美 雄 先 生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蔡 明 禧 先 生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上 午 九 時 四 十 分  

劉 啟 康 先 生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王 水 生 先 生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一 時  

陳 梓 文 先 生  (秘 書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1 

列 席 者  

周 達 榮 先 生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1) 

鄭 智 榮 先 生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1) 

林 綺 萌 女 士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2) 

李 潔 婷 女 士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將 軍 澳 )南  

俞 巧 玲 女 士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助 理 (區 議 會 )9 

凌 煒 傑 先 生  房 屋 署 高 級 物 業 服 務 經 理 (西 九 龍 及 西 貢 ) 

黃 偉 霖 先 生  房 屋 署 物 業 服 務 經 理 (物 業 服 務 )(西 九 龍 及 西 貢 )(5) 

蔡 德 成 先 生  西 貢 地 政 處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 將軍澳 

何 尉 紅 女 士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 將 軍 澳  

陳 家 亮 先 生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西 貢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何 秀 盈 女 士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西 貢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1 

何 耀 明 先 生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西 貢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2 

陳 志 斌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西 貢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2 

黃 可 瑩 女 士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區 域 東 )4 

黃 可 翹 女 士  環 境 保 護 署 助 理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區 域 東 )43 

沈 定 虔 先 生  水 務 署 工 程 師 /新 界 東 區 (分 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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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志 文 先 生  政 府 產 業 署 總 產 業 經 理 (發 展 項 目 ) 

霍 蕙 妍 女 士  政 府 產 業 署 高 級 產 業 經 理 (發 展 項 目 )1 

蕭 慶 達 先 生  政 府 產 業 署 物 業 估 價 測 量 師 (發 展 項 目 )12 

黃 芷 娟 女 士  建 築 署 高 級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34 

馬 穎 敏 女 士  建 築 署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67 

乙 增 志 先 生  亞 設 貝 佳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張 偉 京 先 生  亞 設 貝 佳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陳 偉 明 先 生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2)2 

葉 曉 彤 女 士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行 政 主 任 (2)3 

葉 頴 詩 女 士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 

麥 慧 娟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西 貢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劉 詠 竹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策 劃 及 發 展 ) 

張 國 輝 先 生  運 輸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泊 車 項 目 1 

黃 倩 欣 女 士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泊 車 項 目 1 

黃 靖 雯 女 士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觀 塘 4 

俞 真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策 劃 事 務 )22 

鄭 國 權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西 貢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陳 巧 倩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行 政 主 任 (策 劃 事 務 )22B 

林 婉 婷 女 士  社 會 福 利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3 

駱 穩 柏 先 生  建 築 署 高 級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33 

馮 永 熙 先 生  建 築 署 工 程 策 劃 經 理 351 

莫 偉 堅 先 生  興 業 建 築 師 樓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總 監  

鄭 詠 恩 女 士  興 業 建 築 師 樓 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師  

鄧 翠 儀 女 士  規 劃 署 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專 員  

關 竹 嫺 女 士  規 劃 署 城 市 規 劃 師 /西 貢 1 

王 然 先 生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西 貢   

鄭 韞 慈 先 生  路 政 署 高 級 區 域 工 程 師/一般職務(2)  

鍾 明 先 生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2)A  

陳 樂 章 先 生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張 維 女 士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工 程 師  

韓 翠 珊 女 士  地 政 總 署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 

王 芷 媛 女 士  地 政 總 署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2) 

陳 家 亮 先 生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西 貢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何 耀 明 先 生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西 貢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2 

 

 

歡 迎 詞  

 

主 席 歡 迎 所 有 出 席 及 列 席 會 議 的 人 士 。  

 

2.  主 席 表 示 ， 秘 書 處 在 會 前 沒 有 收 到 委 員 提 交 的 缺 席 會 議 通 知 書 。  

出 席 議 程  

第 II I  

(一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 I I  (一 )和

I I I (二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 I I (一 )和

(三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 I I (二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I I(三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I I(三 )項 和

第 II I(四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I I(四 )項  

出 席 議 程  

第 II I(五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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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 席 表 示， 雖 然 龍 窩 一 帶 與 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發 展 區 有 一 段 距 離 ，但 應

該 能 聞 到 濃 烈 的 豬 欄 味 道 。 她 希 望 部 門 在 規 劃 時 考 慮 這 一 點 ， 提 前 準 備 應

對 措 施 。  

 

45.  康 文 署 俞 真 先 生 備 悉 委 員 就 石 礦 公 園 與 鄰 近 社 區 的 連 接 性 提 出 的 意

見 ， 表 示 會 向 土 拓 署 和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 他 補 充 ， 從 石 礦 公 園 出 發 ， 朝 湖 泊

公 園 方 向 步 行 到 水 務 署 配 水 庫 ， 便 會 到 達 衛 奕 信 徑 第 三 段 的 遠 足 徑 。 據 他

的 了 解 ， 未 來 往 岩 壁 方 向 步 行 也 能 到 達 衛 奕 信 徑 第 三 段 的 遠 足 徑 。  

 

46.  方 國 珊 女 士 希 望 康 文 署 和 相 關 部 門 為 委 員 會 安 排 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發

展 區 地 盤 的 實 地 考 察 。  

 

47.  康 文 署 俞 真 先 生 表 示 ， 工 地 仍 然 由 土 拓 署 管 轄 ， 平 整 工 程 還 在 進 行

中 ， 會 後 會 與 土 拓 署 協 調 ， 稍 後 再 通 知 委 員 會 。  

 

48.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部 門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會 議。她 建 議 去 信 土 拓 署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 。 主 席 宣 布 有 關 議 題 討 論 至 此 。  

 

(三 ) 《 井 欄 樹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SK-TLS/8》及《 清 水 灣 半 島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SK-CWBN/6》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49.  主 席 歡 迎 以 下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  

 

  規 劃 署 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專 員         鄧 翠 儀 女 士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將 軍 澳         何 尉 紅 女 士  

  規 劃 署 城 市 規 劃 師 /西 貢 1          關 竹 嫺 女 士  

  路 政 署 高 級 區 域 工 程 師 /一 般 職 務 (2)      鄭 韞 慈 先 生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一 般 職 務 (2)A      鍾 明 先 生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陳 樂 章 先 生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工 程 師         張 維 女 士  

  社 會 福 利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林 婉 婷 女 士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西 貢            王 然 先 生  

 

50.  規 劃 署 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專 員 鄧 翠 儀 女 士 按 投 影 簡 報 介 紹 井 欄 樹 和 清

水 灣 半 島 北 兩 張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  

 

51.  主 席 表 示，由 於 新 議 事 項 (四 )與 新 議 事 項 (三 )內 容 相 關，建 議 調 前 一 併

討 論 。 委 員 同 意 。  

mchkwan
線

mchkwan
線

mchkwan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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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西 貢 清 水 灣 道 擬 議 道 路 工 程 以 及 擬 永 久 封 閉 打 鼓 嶺 住 宅 用 地 內

的 道 路 、 行 人 路 及 樓 梯  

 

52.  主 席 歡 迎 以 下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  

 

  地 政 總 署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   韓 翠 珊 女 士  

  地 政 總 署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2)    王 芷 媛 女 士  

  路 政 署 高 級 區 域 工 程 師 /一 般 職 務 (2)     鄭 韞 慈 先 生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一 般 職 務 (2)A     鍾 明 先 生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陳 樂 章 先 生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工 程 師       張 維 女 士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西 貢           王 然 先 生  

 

《 井 欄 樹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SK-TLS/8》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和  

相 關 道 路 工 程  

 

53.  地 政 總 署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2) 王 芷 媛 女 士 按 投 影 簡 報 介 紹 因 應

規 劃 署 的 改 劃 建 議 而 擬 議 的 道 路 工 程 和 安 排 。 路 政 署 高 級 區 域 工 程 師 /一 般

職 務 (2) 鄭 韞 慈 先 生 補 充 道 路 工 程 的 細 節 。  

 

54.  地 政 總 署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土 地 供 應 2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在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後 ， 部 門 將 按 照 《 道 路 （ 工 程 、 使 用 及 補 償 ） 條 例 》 的 既 定 程 序 進 行

刊 憲 工 作 。  

 

55.  主 席 表 示 她 曾 到 打 鼓 嶺 新 村 視 察。她 認 為 現 有 打 鼓 嶺 新 村 的 行 車 道 對

出 清 水 灣 道 路 段 的 行 車 車 速 較 高 ， 詢 問 是 否 已 預 留 足 夠 的 緩 衝 空 間 和 規 劃

上 有 否 考 慮 現 有 道 路 。 她 指 出 途 徑 的 車 輛 主 要 以 西 貢 為 目 的 地 ， 擔 心 出 現

道 路 擠 塞 的 問 題 。  

 

56.  劉 啟 康 先 生 表 示， 擬 建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位 於 超 速 駕 駛 黑 點 路 段 。 他 建 議

與 現 有 打 鼓 嶺 新 村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合 併 。 他 擔 心 於 彎 道 設 置 兩 個 相 鄰 的 車 輛

出 入 口 會 影 響 行 車 安 全 。 他 查 詢 道 路 工 程 是 否 不 涉 及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 而 是

沿 用 打 鼓 嶺 新 村 公 廁 對 開 的 道 路 。 。 由 於 井 欄 樹 分 區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A 內 的

區 (a) (下 稱 「 區 (a)」 )仍 然 有 幾 戶 村 民 居 住 ， 他 關 注 當 局 如 何 安 排 村 民 進 出

區 (a)。  

 

57.  周 賢 明 先 生 就《 井 欄 樹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A 和 相

關 道 路 工 程 有 以 下 查 詢 ：  

 

  除 了 丈 量 約 份 第 223 約 地 段 第 264 號 (下 稱「 地 段 第 264 號 」)為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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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外 ， 其 他 屋 宇 是 否 為 寮 屋 ；  

  擬 議 的 七 層 高 樓 宇 和 附 屬 設 施 會 否 影 響 附 近 的 景 觀 ；  

  擬 建 行 車 道 和 車 輛 出 入 口 是 否 因 應 擬 議 樓 宇 和 設 施 而 加 設 、 可 否

使 用 現 有 道 路 ；  

  井 欄 樹 分 區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A 內 的 區 (b)  (下 稱 「 區 (b)」 )的 擬 建 行 車

道 會 如 何 運 作 ； 及  

  賣 地 範 圍 是 否 包 括 區 （ a） 除 地 段 第 264 號 外 的 所 有 土 地 。  

 

58.  劉 啟 康 先 生 表 示， 碧 水 新 村 外 已 有 一 所 擬 議 的 安 老 設 施 ，與 現 時 擬 議

的 安 老 設 施 相 隔 只 有 數 百 米 。 他 詢 問 部 門 是 否 知 悉 此 事 。  

 

59.  社 署 林 婉 婷 女 士 回 覆 指 她 目 前 沒 有 碧 水 新 村 安 老 設 施 的 資 料 。 她 表

示 ， 現 時 安 老 服 務 的 需 求 殷 切 ， 全 港 有 幾 萬 名 長 者 正 在 輪 候 。 而 院 舍 的 需

求 尤 其 高 ， 只 要 有 合 適 的 用 地 ， 社 署 都 會 爭 取 設 置 安 老 設 施 。 安 老 院 舍 不

論 位 置 都 會 有 輪 候 人 士 接 受 ， 因 為 可 以 縮 短 輪 候 時 間 。  

 

60.  劉 啟 康 先 生 指 出，由 於 地 勢 的 緣 故，擬 議 改 劃 的 打 鼓 嶺 用 地 (下 稱「 打

鼓 嶺 用 地 」 )非 常 潮 濕 和 大 霧 ， 他 認 為 該 位 置 不 太 適 合 長 者 居 住 ， 希 望 社 署

備 悉 。  

 

61.  主 席 歡 迎 打 鼓 嶺 用 地 設 有 安 老 設 施 。 她 詢 問 安 老 設 施 會 由 政 府 營 運 ，

還 是 由 私 人 機 構 營 運 。  

 

62.  社 署 林 婉 婷 女 士 回 應 指 ， 社 署 會 公 開 邀 請 機 構 營 運 安 老 設 施 ， 宿 位 會

由 政 府 資 助 。  

 

63.  主 席 查 詢 建 造 擬 建 車 輛 出 入 口 和 行 車 道 的 原 因。 跟 據 地 契 條 款 ，附 近

住 宅 項 目 現 時 使 用 的 打 鼓 嶺 新 村 的 行 車 道 均 由 所 屬 住 宅 項 目 負 責 保 養 和 維

修 。 她 詢 問 未 有 使 用 現 有 道 路 而 另 辟 新 路 的 原 因 。  

 

64.  路 政 署 鄭 韞 慈 先 生 表 示 ， 擬 建 車 輛 出 入 口 為 「 停 車 」 優 先 通 行 路 口 ，

駕 駛 者 須 停 車 等 待 至 安 全 情 況 下 才 可 開 車 前 進 。 由 於 改 善 及 擴 闊 現 有 打 鼓

嶺 新 村 的 行 車 道 需 牽 涉 私 人 地 段 ， 部 門 不 建 議 擴 闊 現 有 道 路 。  

 

65.  副 主 席 查 詢 打 鼓 嶺 用 地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為 1.3 倍 的 原 因 。 他 指 出 ， 在 類

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其 他「 住宅（丙類）」地 帶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或 可 高 達

5 倍。他 查 詢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是 否 與 擬 議 建 築 物 的 層 數 相 關。他 認 為 香 港 的 住

宅 用 地 短 缺 ， 應 該 提 高 打 鼓 嶺 用 地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 而 該 項 目 應 可 興 建 七

百 到 九 百 個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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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規 劃 署 鄧 翠 儀 女 士 指 出 ， 在 評 估 有 關 土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時 ，須 考 慮 多 方

面 的 因 素 ， 包 括 地 勢 、 景 觀 、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區 內 的 交 通 和 基 礎 設 施 容 量

等 。 而 在 制 定 擬 議 的 發 展 計 劃 時 ， 亦 須 顧 及 當 區 的 環 境 特 徵 。 由 於 打 鼓 嶺

附 近 普 遍 是 三 層 高 的 低 密 度 住 宅，最 高 地 積 比 率 為 0.6 倍，因 此 現 時 擬 議 的

發 展 限 制（ 包 括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1.3 倍 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七 層 ）是 較 合 適 的 建

議 ， 能 確 保 擬 議 發 展 與 周 圍 環 境 協 調 。 她 補 充 ，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只 針 對 擬 議

發 展 內 的 私 人 住 宅 部 分 ， 項 目 內 的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將 可 獲 得 豁

免 。  

 

67.  主 席 指 出 打 鼓 嶺 新 村 外 為 落 斜 路 段，即 使 設 置 必 須 停 車 或 讓 路 的 路 口

也 未 能 有 效 解 決 該 處 行 車 車 速 過 快 帶 來 的 安 全 問 題 。 她 查 詢 擬 建 行 車 道 未

有 連 接 現 有 道 路 的 原 因 。 她 認 為 上 述 道 路 貫 通 後 能 疏 導 交 通 。 她 表 示 ， 如

果 道 路 改 劃 涉 及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 委 員 會 可 再 另 行 討 論 。 她 表 示 ， 提 高 打 鼓

嶺 用 地 的 暢 達 度 有 助 提 高 地 皮 的 拍 賣 價 值 ， 為 庫 房 帶 來 更 多 收 入 。 她 擔 心

如 果 出 現 突 發 情 況 ， 單 線 雙 程 行 車 的 設 計 會 阻 礙 緊 急 車 輛 出 入 。 而 且 擬 議

的 安 老 院 舍 暨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單 位 與 將 軍 澳 醫 院 和 聯 合 醫 院 也 有 一 段 距 離 。

因 此 ， 她 建 議 部 門 考 慮 擬 建 行 車 道 連 接 現 有 道 路 的 提 議 。  

 

68.  劉 啟 康 先 生 認 為 打 鼓 嶺 用 地 車 輛 出 入 口 的 位 置 不 理 想。他 指 現 時 打 鼓

嶺 新 村 的 行 車 道 與 莫 遮 輋 路 相 連 ， 如 果 西 貢 公 路 出 現 交 通 事 故 ， 駕 車 人 士

可 取 道 莫 遮 輋 路 進 出 西 貢 。 他 建 議 優 先 優 化 現 有 道 路 網 絡 ， 在 打 鼓 嶺 新 村

公 廁 對 開 建 設 新 路 連 接 打 鼓 嶺 用 地 ， 代 替 另 建 新 車 輛 出 入 口 和 新 行 車 道 的

方 案 。  

 

69.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 ，是 次 賣 地 計 劃 不 涉 及 收 回 私 人 土 地 。未 來

的 賣 地 章 程 會 註 明 預 留 行 人 路 和 行 車 道 給 地 段 第 264 號 的 使 用 者 使 用 。 賣

地 計 劃 涉 及 的 其 他 土 地 均 為 政 府 土 地 。 政 府 會 進 行 清 拆 前 登 記 ， 以 蒐 集 目

前 佔 用 情 況 和 現 有 構 築 物 的 狀 況 資 料 ， 作 為 日 後 評 估 安 置 及 ／ 或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的 資 格 準 則 基 礎 。 地 政 總 署 會 適 時 為 受 影 響 人 士 展 開 資 格 審 核 。 地 政

總 署 有 既 定 安 排 發 放 特 惠 津 貼 和 安 置 。 受 影 響 人 士 可 在 地 政 總 署 的 網 站 瀏

覽 相 關 資 料 。 而 擬 議 道 路 工 程 的 安 排 交 由 路 政 署 代 表 補 充 。  

 

70.  路 政 署 鄭 韞 慈 先 生 回 應 指 若 要 使 用 現 有 打 鼓 嶺 新 村 道 路 作 為 發 展 用

地 的 連 接 路 ， 打 鼓 嶺 新 村 道 路 則 須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及 擴 闊 工 程 ， 以 符 合 公 共

道 路 的 設 計 標 準 。 而 所 須 道 路 改 善 及 擴 闊 工 程 則 須 收 回 或 影 響 部 分 鄰 近 現

有 住 宅 用 地 及 墳 地 作 為 擴 闊 道 路 及 工 程 用 地 ， 對 鄰 近 墳 地 後 人 及 住 宅 物 業

持 有 人 帶 來 較 大 影 響 。 因 此 ， 經 評 估 後 認 為 現 時 擬 議 的 道 路 工 程 方 案 是 更

適 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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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主 席 向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查 詢 是 次 賣 地 計 劃 是 否 需 要 收 回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寮 屋 ， 並 補 償 居 民 ， 而 私 人 土 地 則 不 包 括 在 賣 地 計 劃 內 。  

 

72.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確 認 賣 地 計 劃 涉 及 收 回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寮 屋，而 私

人 土 地 則 不 包 括 在 賣 地 計 劃 內 。  

 

73.  主 席 續 查 詢 補 償 方 案 的 細 節，詢 問 是 否 會 讓 居 民 以 低 於 市 價 換 購 公 營

房 屋 。  

 

74.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 ， 手 頭 上 沒 有 相 關 資 料 ， 會 於 會 後 了 解 。  

 

75.  主 席 指 出 ， 寮 屋 居 民 已 在 當 區 居 住 多 年 ， 希 望 部 門 慎 重 考 慮 。 她 表 示

該 地 帶 原 是「 綠 化 地 帶 」，現 計 劃 修 訂 為「 住宅（丙類） 7 」地 帶。她 建 議 部

門 修 訂 賣 地 計 劃 的 範 圍 ， 避 開 有 關 寮 屋 。 她 希 望 部 門 考 慮 兩 位 鄉 郊 代 表 對

道 路 規 劃 的 意 見 。 她 支 持 精 簡 建 築 程 序 。  

 

76.  周 賢 明 先 生 希 望 部 門 修 訂 擬 議 的 道 路 規 劃，特 別 是 區 (b)往 清 水 灣 道 的

擬 建 車 輛 出 入 口 ， 加 入 更 多 緩 衝 空 間 ， 以 減 低 車 輛 匯 入 清 水 灣 道 的 危 險 。

他 認 為 在 沒 有 適 當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配 合 下 ， 於 打 鼓 嶺 用 地 上 興 建 三 百 三

十 多 個 住 宅 單 位 和 安 老 設 施 會 帶 來 更 多 車 流 ， 令 人 擔 憂 。 他 也 擔 心 工 程 對

現 有 河 溪 有 負 面 影 響。而 且 打 鼓 嶺 用 地 靠 近「 自 然 保 育 區 」地 帶，他 希 望 部

門 採 取 適 當 的 保 護 措 施 。 他 查 詢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對 現 有 居 民 的 影 響 。  

 

77.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 ， 除 了 地 段 第 264 號 外 ， 所 有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寮 屋 都 會 在 賣 地 前 清 拆 。 地 政 總 署 會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安 排 特 惠 津 貼 和 安 置 受

賣 地 計 劃 影 響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78.  主 席 建 議 去 信 規 劃 署 、 地 政 總 署 、 路 政 署 和 運 輸 署 ， 反 映 委 員 對《 井

欄 樹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和 相 關 道 路 工 程 的 意 見 。  

 

79.  王 水 生 先 生 查 詢 打 鼓 嶺 用 地 賣 出 成 為 私 人 土 地 後 ， 地 段 第 264 號 的 居

民 會 如 何 進 出 屋 苑 範 圍 。  

 

80.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 ，署 方 會 在 將 來 的 賣 地 章 程 中 ，要 求 發 展 商

提 供 行 人 路 和 行 車 道 ， 連 接 地 段 第 264 號 和 打 鼓 嶺 新 村 公 廁 對 開 的 道 路 ，

地 段 第 264 號 的 使 用 者 可 隨 時 隨 地 進 出 屋 苑 範 圍 。  

 

81.  主 席 查 詢 賣 地 後 地 段 第 264 號 的 居 民 如 何 在 私 人 屋 苑 的 範 圍 內 自 由 出

入 和 其 他 運 作 上 的 細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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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王 水 生 先 生 以 竹 洋 路 為 例 ，表 示 過 去 在 勾 地 時， 竹 洋 路 應 由 私 人 屋 苑

西 沙 小 築 的 發 展 商 負 責 管 理 和 保 養 。 可 惜 樓 宇 售 出 後 ， 發 展 商 未 有 按 承 諾

承 擔 竹 洋 路 的 維 修 保 養。由 於 舊 有 道 路 已 關 閉，竹 洋 路 成 為 村 民 必 經 之 路 。

現 時 竹 洋 路 已 日 久 失 修 ， 需 要 村 民 自 行 負 責 維 修 。 村 民 變 相 負 擔 了 竹 洋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 他 擔 心 同 樣 情 況 會 在 打 鼓 嶺 用 地 再 次 發 生 。  

 

83.  主 席 指 出， 清 水 灣 一 帶 的 別 墅 群 在 地 契 規 定 下， 每 個 屋 苑 負 責 屋 苑 範

圍 對 出 路 段 的 維 修 保 養 。 如 果 一 條 行 車 道 上 有 八 個 屋 苑 ， 便 需 要 得 到 八 個

屋 苑 的 一 致 同 意 才 能 進 行 維 修 工 程 。  

 

84.  王 水 生 先 生 指 西 沙 小 築 的 發 展 商 曾 承 諾 負 責 竹 洋 路 的 維 修 保 養。但 發

展 商 未 有 履 行 承 諾 ， 現 有 的 管 理 公 司 也 不 願 意 維 修 竹 洋 路 。 他 十 分 關 注 打

鼓 嶺 用 地 賣 地 後 道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誰 屬 。  

 

85.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打 鼓 嶺 賣 地 計 劃 的 安 排 與 委 員 提 及 的 個 案

情 況 不 一 樣 。 該 行 人 及 行 車 路 以 連 接 地 段 第 264 號 及 打 鼓 嶺 新 村 公 廁 對 開

的 道 路 會 納 入 賣 地 計 劃 範 圍 。 發 展 商 將 負 責 該 行 人 及 行 車 路 的 建 造 、 維 修

和 保 養 。  

 

86.  主 席 認 為 發 展 商 把 道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責 任 轉 嫁 到 小 業 主 身 上。她 建 議 發

展 商 修 建 屋 苑 的 行 車 路 和 行 人 路 後 ， 交 回 政 府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 現 時 這 類 屬

非 專 用 通 行 權 的 路 段 的 維 修 ， 包 括 增 加 路 燈 ， 均 需 要 道 路 上 所 有 屋 苑 法 團

同 意 才 能 進 行 。 她 認 為 這 是 一 個 大 問 題 ， 也 不 利 居 民 和 當 區 區 議 員 跟 進 。

她 擔 心 日 後 打 鼓 嶺 用 地 的 道 路 由 私 人 屋 苑 負 責 維 修 會 出 現 問 題 。 她 指 清 水

灣 半 島 居 民 為 維 修 道 路 向 路 政 署 申 請 道 路 工 程 許 可 花 了 六 個 月 時 間 。 她 認

為 私 人 屋 苑 願 意 出 資 維 修 也 需 要 等 候 的 安 排 不 合 理 。 她 希 望 地 政 總 署 從 長

遠 角 度 考 慮 道 路 的 維 修 責 任 是 否 應 由 政 府 負 責 。  

 

87.  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除 了 區 (a)的 道 路 安 排 外，他 也 關 注 區 (b)行 人 路 和 行

車 道 的 維 修 責 任 是 否 也 交 由 發 展 商 負 責 。 他 認 為 小 業 主 一 般 在 購 入 單 位 時

不 知 道 屋 苑 可 能 要 負 上 附 近 道 路 的 維 修 責 任 。 現 時 清 水 灣 半 島 和 維 景 灣 畔

的 居 民 都 需 要 負 責 屬 非 專 用 通 行 權 的 相 連 路 段 的 保 養 維 修 。 他 建 議 政 府 提

高 地 皮 的 拍 賣 價 ， 部 分 收 益 用 於 維 護 公 用 道 路 。 他 認 為 部 分 有 爭 議 的 道 路

由 政 府 負 責 保 養 維 修 較 為 可 取，也 給 政 府 在 未 來 的 道 路 規 劃 留 有 調 整 空 間。 

 

88.  王 水 生 先 生 表 示， 他 明 白 香 港 土 地 短 缺， 並 不 反 對 擬 議 的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他 只 是 擔 心 過 去 竹 洋 路 的 先 例 再 發 生 。 他 希 望 在 賣 地 前 妥 善 完 成

道 路 規 劃 ， 避 免 再 讓 小 業 主 、 村 民 和 管 理 公 司 承 擔 該 由 發 展 商 負 責 的 道 路

維 修 責 任 。 他 認 為 賣 地 制 度 應 該 不 斷 優 化 ， 不 應 只 延 續 過 往 的 做 法 。 他 不

希 望 發 展 商 和 政 府 再 次 推 卻 道 路 維 修 責 任 ， 建 議 把 道 路 維 修 責 任 寫 進 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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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款 中 。  

 

89.  地 政 總 署 韓 翠 珊 女 士 表 示，會 議 文 件 所 詳 述 的 清 水 灣 道 擬 議 道 路 工 程

在 完 工 後 將 交 由 政 府 的 相 關 部 門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 而 連 接 地 段 第 264 號 和 打

鼓 嶺 新 村 公 廁 對開的道路的 行 人 路 和 行 車 道 會 被 納 入 賣 地 計 劃 範 圍 。 由 於 上

述 行 人 和 行 車 路 在 屋 苑 私 人 地 段 範 圍 內 ， 她 相 信 發 展 商 會 確 保 道 路 符 合 可

使 用 的 標 準 。  

 

90.  主 席 感 謝 委 員 踴 躍 參 與 討 論，希 望 規 劃 署 慎 重 考 慮 委 員 就 道 路 規 劃 和

設 計 提 出 的 意 見 。 她 希 望 部 門 在 檢 視 打 鼓 嶺 用 地 的 道 路 方 案 後 再 次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  

 

91.  規 劃 署 鄧 翠 儀 女 士 表 示 ， 相 關 部 門 已 備 悉 委 員 就 道 路 方 案 提 出 的 意

見 ， 並 會 檢 視 有 關 計 劃 和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 她 表 示 ， 由 於 政 府 希 望 能 及 早

把 上 述 土 地 推 出 市 場，規 劃 署 希 望 儘 快 將 改 劃 建 議 交 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下

稱 「 城 規 會 」）考 慮 。 她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

而 委 員 亦 可 在 修 訂 後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的 法 定 展 示 期 提 交 意 見 。  

 

《 清 水 灣 半 島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SK-CWBN/6》 的 擬 議 修 訂 項 目  

 

92.  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 ， 城 規 會 批 准 有 關 擬 議 清 水 灣 STEAM 學 校 （ 下 稱

「 STEAM 學 校 」）的 修 訂 圖 則 申 請 （ 編 號 Y/SK-CWBN/10） 後 ， 未 有 詳 細 交

代 將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設 立 的 發 展 限 制 及 要 求。委 員 會 曾 討 論 STEAM 學 校

在 上 課 和 下 課 時 間 的 交 通 安 排 。 他 查 詢 有 關 交 通 安 排 是 口 頭 承 諾 ， 還 是 會

列 入 發 展 限 制 及 要 求 內 。 他 查 詢 城 規 會 就 交 通 安 排 所 施 加 的 發 展 限 制 及 要

求 。  

 

93.  規 劃 署 鄧 翠 儀 女 士 指 出 STEAM 學 校 倡 議 人 在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

建 議 按 年 級 安 排 學 生 分 批 上 下 課 等 措 施 ， 以 減 輕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 教 育

局 會 與 STEAM 學 校 簽 訂 服 務 合 約，條 款 將 包 括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例 如 學 生 上 下

課 的 交 通 安 排 等。運 輸 署 會 審 批 STEAM 學 校 倡 議 人 提 交 的 交 通 設 施 及 /或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設 計 ， 並 監 察 學 校 落 實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的 情 況 。  

 

94.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部 門 /機 構 代 表 出 席 會 議。她 建 議 去 信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 。 主 席 宣 布 有 關 議 題 討 論 至 此 。  

 

(會 議 交 由 副 主 席 主 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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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區議會 
房屋、規劃及環境委員會 

SKDC(HPEC)文件第17/22號 

地政總署、路政署、規劃署就 SKDC(HPEC)文件第 32/21及 33/21號的綜合回覆 

西貢區議會 
房屋、規劃及環境委員會(“委員會”)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 

《井欄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K-TLS/8》， 
《清水灣半島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K-CWBN/6》及 

西貢清水灣道擬議道路工程以及擬永久封閉打鼓嶺 

住宅用地內的道路、行人路及樓梯 

就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的來函對上述標題事宜於第二次委
員會會議討論的關注，現綜合回覆如下：- 

(i) 考慮擴闊現有打鼓嶺新村的車輛出入口，代替建造另一個車輛出入口 

路政署較早前已委託顧問進行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以探討不同擬議道路工
程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已審視使用現有打鼓嶺新村道路及其位於清水灣道交
界的路口作為連接發展用地的可行性。研究顯示現有打鼓嶺新村道路部分路
段較窄，西段連接發展用地的路段亦有較多急彎。若果要使用現有打鼓嶺新
村道路和清水灣道交界路口以配合車輛進出發展用地的需要，打鼓嶺新村道
路須進行道路改善及擴闊工程，以符合公共道路的設計標準。而所須道路改
善及擴闊工程則須收回或影響部分鄰近現有住宅用地及墳地作為擴闊道路及
工程用地，對鄰近墳地後人及住宅物業持有人帶來較大影響。此外，如使用
打鼓嶺新村道路作為發展用地的連接路，亦會為該路段帶來額外的交通流量，
對打鼓嶺新村道路及鄰近居民造成一定影響。因此，為減少對打鼓嶺新村現
有道路的交通影響，及避免收回或影響鄰近私人土地及墳地，經顧問評估後
認為現時擬議的道路工程方案是更適合的。 

(ii) 連接現有打鼓嶺新村的行車道和擬建的行車道，方便緊急車輛出入 

打鼓嶺用地的賣地條款會要求發展商須在完成發展後建造永久行人及行車路
以連接丈量約份第 223 約地段第 264 號(下稱「地段第 264 號」)及打鼓嶺新
村公廁對開的道路。位於私人發展用地內的內部道路及緊急車輛出入的行車
道/緊急車輛通道，將由發展商按發展需要設計及建造。發展商須為發展項目
呈交建築圖則以顯示擬議行車道的位置及設計符合相關法例規定及設計標準，
包括緊急車輛通道的標準。另外，如要連接擬建的行車道至現有打鼓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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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車道，同樣需要對打鼓嶺新村道路進行道路改善及擴闊工程，以符合公
共道路的設計標準。因此，如上文第（i）段中所陳述的原因，現時擬議的道
路工程方案經顧問評估後是更適合的。 
 

(iii) 就打鼓嶺用地旁的河溪採取保護措施 

 
現有河溪位於擬議住宅發展用地的邊界，預計擬議住宅發展不會對河道造成
直接影響。此外，擬議道路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亦已考慮了道路工程對附近河
道的影響，並建議避免於河道範圍安裝道路工程樁柱，預計道路工程不會對
河道造成直接影響。發展商須就擬議住宅發展及道路工程於詳細設計階段作
進一步的評估，因應工程和營運期間的需要提供緩解措施。若將來擬議發展
須進行河道工程，發展商須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審視並跟從有關規定。
此外，發展商亦須按照《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及指引提供污水處
理及排放設施，以免對打鼓嶺用地旁的河溪水質造成影響。 
 
 

(iv) 在賣地條款中釐清打鼓嶺用地擬建行人路和行車道的維修保養由發展商負
責，避免出現爭拗 

 
擬議連接清水灣道的車輛出入口設有公共道路設施(如擬議行人過路設施及
安全島等)，該擬議的公共道路出入口並不屬於擬議私人發展用地範圍，並
將由相關政府部門負責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一般而言，私人土地內的道
路則由發展商及業權人負責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政府會在地契條款要求
發展商於施工期間在發展用地內提供臨時行人及行車路，並在發展完成後建
造(i)永久行人及行車路以連接地段第264號及打鼓嶺新村公廁對開的道路，
以及(ii)永久行人路以連接打鼓嶺用地以北範圍及打鼓嶺新村公廁對開的道
路。由於上述臨時及永久行人及行車路位於私人土地，而非政府土地上的道
路通行權，所以由發展商及業權人負責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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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就 SKDC(HPEC)文件第 32/21 及 33/21 號的 
綜合回覆 

西貢區議會 
房屋、規劃及環境委員會(“委員會”)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會議討論事項 

《井欄樹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K-TLS/8》， 
《清水灣半島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K-CWBN/6》及 

西貢清水灣道擬議道路工程以及擬永久封閉 

打鼓嶺住宅用地內的道路、行人路及樓梯 

就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來函對上述標題事宜於委
員會會議討論的關注，現綜合回覆如下：- 

(i) 釐清賣地計劃中，擬建的打鼓嶺行人路和行車路的擁有者和交代該些道
路的使用權

政府會在賣地條款要求打鼓嶺住宅用地的承批人在發展用地內建造(i)
永久行人及行車路以連接丈量約份第 223 約地段第 264號(下稱「地段第
264 號」)及打鼓嶺新村公廁對開的道路，以及(ii)永久行人路以連接打
鼓嶺住宅用地以北範圍及打鼓嶺新村公廁對開的道路。請參閱附件一。
有別於政府土地上的道路通行權，上述永久行人及行車路位於打鼓嶺住
宅用地內的私人土地，屬私人土地承批人擁有。賣地條款將列明上述(i)
的道路須全日 24小時維持暢通無阻，以供地段第 264號的使用者免費使
用，以及(ii)的道路須全日 24小時維持暢通無阻，以供公眾免費使用。  

(ii) 修訂現有地契有關道路維修責任的條款和相關法例，避免行車道、行人
路和街燈因道路業權人未有承擔維修保養責任而未能正常運作，供公眾
使用

一般而言，地政總署不會修訂現有地契有關道路維修責任的條款。就上述
提議，根據相關土地契約，連接打鼓嶺住宅用地以東(打鼓嶺新村公廁對
開)及清水灣道之部份路段是由丈量約份第 223 號約地段第 247 號(松濤
苑)及第 251 號(翠巒小築)的承批人負責保養及維修。如上述承批人沒有
履行有關的地契條款，地政總署會採取適當的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SKDC(HPEC)文件第 39/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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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修訂綠化帶改劃範圍，避開牌照屋 
 
擬議改劃的範圍已按既定機制和準則對一系列因素作出評估，包括地形、
天然斜坡、環境因素、景觀植被、發展限制，以及對當區環境的潛在影響
等，以確保改劃項目不會對當區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由於擬議改劃範圍
西面和北面主要為「自然保育區」地帶，而東面的「綠化地帶」為陡峭山
坡，有溪流貫穿，並鄰近現有住宅及墳地。此外，根據政府目前的寮屋管
制政策，在政府土地上已登記的寮屋均採取暫准存在的安排，沒有授予任
何人佔用土地的權利。綜合以上考慮，擬議改劃範圍是經評估後認為最適
合用作發展的用地。 
 

(iv) 考慮以原區安置取代安置牌照屋居民入住公屋作補償方案 
 

就受影響的政府土地牌照准許臨時構築物，地政總署會按賣地時間表，
適時向有關持牌人發出撤銷牌照通知書以終止政府土地牌照，持牌人須
在該通知書指定的限期內遷出及交還政府土地。地政總署於終止政府土
地牌照時，不會作任何重置安排。 
 
按現行政策，受政府發展計劃收回土地及/或清拆行動影響的寮屋住戶/
佔用人，須符合既定的資格準則(包括構築物是已登記寮屋／持牌構築
物，於清拆前登記中紀錄在案，並在緊接清拆日期前仍居於受影響的構
築物等)，方可受惠於特惠補償及/或安置安排。 
 

(v) 安排委員到以下地點進行實地視察：打鼓嶺改劃地帶範圍及 STEAM 學校 
 

就實地視察打鼓嶺改劃地帶範圍的事宜，鑑於現時疫情嚴峻，實地視察
的日子時間等細節將稍後再作安排。至於實地視察擬建 STEAM 學校地點
的事宜，西貢地政處已轉介有關項目倡議人跟進。 該倡議人回覆受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有關實地視察事宜將於稍後另作安排。 
 

 
附件一: 位置圖(作識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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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三月八日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Not to scale. 

附件 I 

(i) 

丈量約份第 223約地段第 264號 打鼓嶺新村公廁 

(ii) 

打鼓嶺住宅用地 

打鼓嶺住宅用地以北範圍 

圖例 

打鼓嶺住宅用地的地界 

永久行人及行車路 (只作識別用) 

永久行人路 (只作識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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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ssessment on Proposed Amendment to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K-TLS/8

Rezone a Site in Ta Ku Ling, Sai Kung
from “Green Belt” (“GB”) to “Residential (Group C)7” (“R(C)7”)

1. Introduction
The Site, located in Tseng Lan Shue, Sai Kung, falls within an area zoned “Green
Belt” (“GB”) on the approved Tseng Lan Shu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SK-TLS/8.  The Site, with a total site area of approximately 25,500 m2, is
situated on existing terraces and vegetated slopes, partly occupied by some low-rise
buildings at the northern portion with a low-density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to
its east.  The Site , consist of two portions, is proposed to be rezoned from “Green
Belt” to “Residential (Group C)7” with a maximum gross floor area of 23,466 m2

in Areas (a) and (b), a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of 7 storeys (24m) in Area (a).
Area (a) is an area designated for residential use and a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Elderly cum Day Care Unit, as well as a private lot with an existing house.  Area
(b) is designated as non-building area for associated access road and pedestrian
facilities.

2. Landscape Baselines
The Site, with elevation undulating between +110mPD to +187mPD, is situated on
existing terraces and vegetated slopes at Ta Ku Ling in Sai Kung.  The Site is
accessible by a local track and some low-rise buildings are scatter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ite.  The rest of the Site is generally covered by semi-natural
woodlands, in particular at the southern part with dense vegetation identified.

2.1. Landscape Resources
With reference to Lands Department (LandsD)’s aerial photo of 2019 (Figure
1) and the tree survey report1  prepared by District Land Office (DLO)’s
consultant, the following landscape resources are broadly identified in the
Site:

1 The tree survey report was prepared by DLO’s consultant on 14 Nov 2019 to estimate the quantity and
assess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the existing trees.  The Site is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tree survey.

Annex VIII of
TPB Paper No. 1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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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loped Topography
The Site is well vegetated and undulating with 77 metres of topographical
variation ranging from +110mPD to +187mPD.  The topography of
southern part of the Site is generally undisturbed except some portions of the
site area have been formed for construction of slopes (Figure 2).

2.1.2. Woodl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ee survey report prepared by LandsD, approximately
981 trees of common species are identified within and near the proposed site
boundary and 70 tree species are recorded. In terms of tree distribution,
around one third of the identified trees are located in Area (a) and the
remaining in Area (b). Trees found in Area (a) are mostly common fruit trees,
such as Dimocarpus longan 龍眼 ,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菠蘿蜜 ,
Clausena lansium 黃皮; and those in Area (b) are mix of native woodland
species such as Machilus chekiangensis 浙江潤楠, Mallotus paniculatus 白
楸 and exotic common tree species such as Acacia confusa台灣相思.
Majority (approximately 74%) of the existing trees are semi-mature trees
wit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below 300mm. 21 of them are mature
trees which attain DBH of 500mm or above with overall height up to 13m.
According to the tree survey, all the existing trees are in poor to fair health
condition.  No Registered Old and Valuable Trees (OVTs) or potentially
registrable OVTs is recorded within the Site.  Details of the tree survey are
summarised at Annex 1.

2.2. Overall Landscape Charact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ndscape Value Mapping of Hong Kong, the Site falls
within the area of settled valleys landscape character (Figure 3),
predominated by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 in Area (a) and secondary
woodlands in Area (b), and with terrestrial and high landscape value (Figure
4).

With reference to the OZP (Figure 5), the extant “GB” serves as a green
buffer between th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and Conservation Area to the
east and north-west of the Site respectively.  It also forms part of the
continuous green buffer and provides a sense of tranquillity for the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Page 3 / 10

3.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Landscape Impact

3.1. Source of Landscape Impact
Given the existing typography and the scale of development, it is likely that
extensive site clearance, construction of roadside retaining structures and site
formation works, such as slope cutting, land excavation and backfilling, are
required for the building platforms and associated road works to
accommodate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3.2. Potential Impact on Existing Landscape Resources
Modification of existing topography will be substantial and irreversible.
Extensive site clearance and total removal of semi-natural woodlands
accounting for adverse impact on the existing trees and other vegetation atop
within the site area would also be unavoidable.

 3.3. Potential Impact on Existing Landscape Characters
With some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s in Area (a), the propos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the Site is considered not entire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character.  Area (b) of the Site is considered being
part of an intact secondary native woodland and the proposed vehicular and
pedestrian access are considered not entirely compatible with surrounding
landscape character. In general, the landscape character of the local area
would be altered, it would inevitably impose landscape impacts due to the
irreversible change of land use, land form and vegetation covered of the Site.

4. Possible Landscape Mitigation Measures

4.1. Preservation of Existing Trees and Compensatory Tree Planting
To minimize the likely tree felling within the Site and its periphery, tree
preservation claus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lease condition.  Any proposed
tree removal shall be critically assessed at design stage with justification and
be adequately compens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vailing Lands
Administration Office Practice Note No. 2/2020 and Technical Circular
(Works) No. 4/2020 promulgated by LandsD and Development Bureau
respectively.

4.2. Landscape Treatment for the Site Boundary
Due to the site formation work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tain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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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be constructed along the boundary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Proper and adequate landscape treatments should be provided along the
boundary of the Site as per the requirement in paragraph 2.7.1(c) of Chapter
4,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The
guidelines and good practices in maximizing landscape planting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Site as stipulated in the GEO Publication No. 1/2011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Landscape Treatment for Slopes” should be fully
explored to enhance the appearance of man-made slopes and the associated
retaining structures, and making them ecologically acceptable and
sustainable.

4.3. Green Coverage and other Quality Landscape Design
In general, the provision of site coverage of greenery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Building Department’s PNAP APP-152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Guidelines” where appropri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PNAP, for site area
equal to more than 20,000 m2, a minimum 30% of overall greenery area
should be provided. As such, new amenity planting of trees, shrubs,
groundcovers, climbers, grasses and other types of living plants shall be
provid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andscape quality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due consideration at design stage should be given
to selecting appropriate native plant species for vegetation diversity as well
as local ecological enhancement.

For the proposed vehicular access and pedestrian access in Area (b), roadside
planting shall be provided to enhance the landscape and visual amenity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along the interface with the prominent
public frontage.

4.4. Open Space Provisions
In terms of quantity, a minimum of 1 m2 per person local open space should
be provided within the Si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KPSG.  In this regard,
the landscaped amenity space, with passive/active recreation use, would
serve as new landscape features in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jected population within the district, the provision of district
open space should also meet the requirement as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1.8.2,
Chapter 4 of HK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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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Given the existing typography and the scale of the development,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Site will be substantially modified to accommodate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site formation works, geotechnical work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works, such as access roads and pedestrian facilities.  Most of
the existing trees within the Site would inevitably be affected due to the possible
site works. Irreversible adverse impacts on existing landscape resources of the local
area are anticipated.  The landscape character of the local area would also be
altered, it would inevitably impose landscape impacts due to the irreversible change
of land use, land form and vegetation covered of the Site.  Nevertheless, with the
possible landscape mitigation and design measures abovementioned, the resulting
landscape impact can be relative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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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erial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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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n-made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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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andscap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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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4: Landscap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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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seng Lan Shue OZP No. S/SK-TLS/8



Annex 1

Tree Survey Details
(Extracted from the Pre-land Sale Tre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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